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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智在無礙，憶享臺北」 

失智照護故事影片徵件活動辦法 
 
 

一、計畫緣起 
 

如果有一天我失智了，我想我會很需要社會的協助… 
 

關於失智的故事，你想說點什麼？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失智，在台灣更有超過

三十萬的失智人口，身邊的家人、朋友甚至自己都可能是失智的一員，我們可以透

過甚麼資源來尋求幫助呢？ 

為推廣臺北市的失智症照護資源整合，特辦理失智症照護特色影片徵件比賽，

邀請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及社會人士發揮創意，拍攝影音藉以宣導失智症照護整合網

絡之概念，讓更多大眾知道失智症照護資源之相關議題推動，一起關愛、守護失智

者的生活。 

 
 

二、參賽主題 
 

此次影片主題需符合「失智照護」、「失智症照護資源」的概念，影片拍攝之創意

發想製作，可採用失智社區服務據點、失智共同照護中心、喘息服務之照護資源特

色优佳。 

 
 

三、主辦單位 
 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

 

 

四、承辦單位 
 

席綸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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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活動資訊公告平台 
 

活動公告平台為臺北市政府失智症服務網、歡喜賈霸 Z 粉絲專頁、獎金獵人及 
 

Accupass，提升徵件活動曝光量，鼓勵民眾踴躍投稿作品。 

 

 

六、報名資格 
 

(一)不限年齡與國籍，免費報名，歡迎踴躍參加。 

(二)未滿 20 歲者，需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書。 

(三)受邀擔任評審委員者，不得參賽。 
 

(四)參賽作品為原創作品，且未曾在其他公開競賽或徵選活動獲獎。 

 

 

七、報名方式 
 

(一) 影片徵件 
 

1、 參賽資格：符合活動報名資格者，皆可報名參與。 
 

2、 收件日期： 
 

即日起至 111 年 8 月 5 日（五）23：59 止，若為實體寄件者郵戳為憑，逾

期恕不受理。 

3、 報名應備文件： 
 

(1) 影片共用連結或 DVD 光碟一份。 
 

(2) 「著作權切結書」(附件一) 一份 ，每位參賽者各一份，若為未滿 20 
 

歲者，請再簽署「法定代理人同意書」（附件二）。 
 

(3) 「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」，每位參賽者皆需提供。 
 

(4) 請將上述文件以紙本或 email 回寄： 
 

◆ 紙本：回寄至席綸整合行銷有限公司「智在無礙，憶享臺北_失智照

護故事影片徵件活動辦法」小組收 

（412 台中市大里區永隆路 125 號 2 樓）。 

◆ 信箱：回寄至 wanyuliao@celian.com.tw，信件主旨請填寫「智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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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礙，憶享臺北_失智照護故事影片徵件活動辦法」。 

 

4、 文件審查資格： 
 

(1) 缺漏任一項文件者則視為資格不符。 
 

(2) 個人資料僅限此次活動使用，席綸整合行銷有限公司將依個資法保護。 

 

 

八、作品規格 
 

(一)影片規格 
 

1、 片長至少 3 分鐘以上，5 分鐘以內為限。 
 

2、 作品檔案格式請使用 MOV 檔或是 MP4 檔。 
 

3、 橫式影片。(長寬比 16:9，FHD 1920ｘ1080 規格為佳) 
 

4、 影片應以第二大點之內容進行拍攝製作。 
 

5、 作品需加上中文字幕。 
 

(二)限制與規範 
 

1、 拍攝器材不限。 
 

2、 作品於得獎名單公布前未曾獲得國內外微電影或短片甄選獎項。 
 

3、 為 111 年 6 月 15 日以後攝製完成之作品。 
 

4、 違反規定之參賽作品，不切合主題、資料有缺失或品質不佳等情形者， 執

行單位得通知限期補正，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，不予受理評審。 

5、 參賽作品或繳交之資料請自行備份，概不退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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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甄選活動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 

(一)徵件影音投稿時間：即日起～8/5（五）。 
 

(二)人氣獎票選期間：8/8（一）17:00～8/30（二）18:00， 
 

同時間於「歡喜賈霸 Z」粉專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JIABAZ/ 
 

上傳投稿參賽之影片，進行按讚數的人氣獎投票。 
 

(三)獲獎公布時間：8/31（三）於「歡喜賈霸 Z」粉專公告前三名及人氣獎兩名。 

 

 

十、評選方式 
 

評審評分標準：主題符合性(50%)、創意呈現(30%)、技巧性(20%)。 

 

 

十一、 獎項 
 

第一名 價值 15,000 元獎品及獎金 20,000 元 

第二名 價值 12,000 元獎品及獎金 15,000 元 

第三名 價值 10,000 元獎品及獎金 10,000 元 

人氣獎(兩名) 價值 5,000 元禮品及獎金 4,000 元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JIABAZ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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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 參賽者權利與義務 
 

(一)參與本活動之得獎作品，著作財產權無償授權予臺北市衛生局利用。同意主辦

單位對參選作品進行重製、編輯、改作、發行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等非營利

目的之宣傳活動使用。 

(二)無論個人或團隊影片均須為自創，若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且有具體事實

者，主辦單位將取消其參加資格與追回獎項及獎勵品之權力。 

(三)參選作品如有使用已發表之文字、訪談、影像紀錄或第三方之作品（如道具、

音樂、照片等）等，須由參加者取得第三方簽署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。

作品如牽涉智慧財產權爭議，由參加者自行負責，與主辦單位無關。 

(四)本說明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方補充修正公佈。主辦方保留本簡章、甄選過

程、競賽結果之一切解釋及裁量權限。 

 
 

十三、 聯絡資訊 
 

聯絡人：廖小姐 
 

聯絡電話：04-22260272 
 

聯絡信箱：wanyuliao@celian.com.tw 
 

（服務時間：週一到周五 9:00-12:30; 13:30-18:00，國定假日除外） 

mailto:wanyuliao@celian.com.tw

